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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升等審議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碩士學位學程教

師升等審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碩士學位學程為辦理教師升等事宜，除遵照教育部頒布法令及本校相關法規外，

悉依本要點辦理。 

三、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升等審查，由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以下簡

稱本會），本會委員之組成依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升等審查會議，至少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議，

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不得決議，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相

關人員列席報告說明。 

五、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申請升等審查資格如下： 
（一）申請升等者之代表著作應以升等者為第一作者並須於升等前三年內之八月一

日以後正式出版，且內容與碩士學位學程教學科有關。上述著作悉指在國內

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行（需有 ISBN 或 ISSN 字號）

者為限。 
（二）升等副教授需符合下列四項條件之一： 

1. 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二篇在具SSCI或SCI
資格之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2. 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三篇在SSCI、SCI
或TSSCI之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申請者在任助理教授期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

際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越貢獻。 
4. 申請者之成就可以其他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究報告等），並有

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三）升等教授需符合下列四項條件之一： 
1. 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三篇在具SSCI或SCI
資格之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2. 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四篇在SSCI、SCI或
TSSCI之期刊；發表或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申請者在任副教授期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際

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越貢獻。 
4. 申請者之卓越成就可以其他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究報告等），

並有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六、本會之成績審查標準：依以下要項評定之 
（一）升等審查包括學術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三項，並依管理學院申請升等教

師升等成績標準表評審項目所列計算。 
（二）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計算評分比例，申請升等教授者：學術研究百分之

五十、教學百分之二十、服務與輔導百分之三十；申請升等副教授者：學術

研究百分之四十、教學百分之三十、服務與輔導百分之三十。 

七、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由本會初審通過，送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與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發證書。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申請升

等審查程序如下： 
（一）具升等條件之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於每年九月一日或三月一日前填具本校教

師升等申請表經本碩士學位學程、管理學院、人事室就升等資格檢核通過後，

於每年十月一日或四月一日前填具本校教師升等案件檢核表、升等成績審查

表並檢具相關資料送本會辦理初審。 
（二）本會之審查分兩階段進行。 

1. 第一階段由本會委員依本要點第五條規定之標準審議及投票，超過三分之

二委員同意通過者即辦理著作外審作業。 
2. 本學位學程教師辦理升等著作外審時，應簽請院長聘請校外專家學者三人

審查。審查人選由教評委員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十人以上參考名單，院長亦

得增列人選，惟應於參考名單至少圈選一人。院長選定三位人選後，由管

理學院辦公室辦理外審郵寄作業，並將結果通知本學位學程。 
3. 本會第二階段應於十一月一日或五月一日前就申請升等教師之研究、教學、

服務與輔導本要點第七條所定之標準予以逐項審查，經本會委員審議，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確認通過後將審查資料、著作及該會審查之結果

與意見提交院教評會辦理複審。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升等教師。 
4. 外審學者專家應迴避情況如下：師生、三親等內之血親、配偶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學術合作關係、相關利害關係人、依其他法規應予

迴避者。 



申請升等教師於辦理其外審作業前，得敘明理由提出著作、作品審查迴避

名單。未於期限內提出者，不得補提。 
（三）本會審議升等案未獲通過者，應於議決後就升等不通過之理由，加以討論作

成決議通知申請人。 

八、教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予升等： 
（一）現職教師赴國內外進修、講學、留職停薪期間者。 
（二）教學不力或不能勝任工作，服務態度欠佳，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者。 
（三）行為不檢、有損師道，有具體事實，經查證屬實者。 
（四）申請升等之著作剽竊抄襲，經查證屬實者。 
（五）破壞學校名譽，有具體事實，情節重大者。 
（六）未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鑑。 

九、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本會審議結果，得依下列程序提出申覆： 
（一）申請人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二週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

覆，院教評會認為申覆成立時，應送由本會重行審議，本會得將申請人之著

作再送外審。 
（二）同一申覆案被否決後不得再提申覆。 
（三）本會對升等申覆案件未通過者所作之決議均應檢附理由。 

十、本會委員，如參與審查本身或親屬有關之事項時，應自行迴避。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升等審議辦法辦理，並由本會研議之。 

十二、本要點經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報院教評會備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教師升等審議要點 

(第一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法規 現行法規 說明 

一、依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

師升等審議辦法第十一條

規定，訂定本碩士學位學

程教師升等審議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依據國立臺中教育大學教

師升等審議辦法第十條規

定，訂定本碩士學位學程

教師升等審議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因應本校「教師升

等審議辦法」，故將

原第十點更改成第

十一點。 
 

五、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申請

升等審查資格如下： 
(一)申請升等者之代表著作應

以升等者為第一作者並須

於升等前三年內之八月一

日以後正式出版，且內容

與碩士學位學程教學科有

關。上述著作悉指在國內

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

表或經出版公開發行（需

有 ISBN 或 ISSN 字號）

者為限。 
(二)升等副教授需符合下列四

項條件之一： 
1.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

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

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

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

少二篇在具 SSCI 或 SCI
資格之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

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

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

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

五、本碩士學位學程教師申請

升等審查資格如下： 
(一)申請升等者之代表著作應

以升等者為第一作者並須

於升等前三年內之八月一

日以後正式出版，且內容

與碩士學位學程教學科有

關。上述著作悉指在國內

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

表或經出版公開發行（需

有 ISBN 或 ISSN 字號）

者為限。 
(二)升等副教授需符合下列四

項條件之一： 
1.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

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

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五篇以上。發

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

少二篇在具 SSCI 或 SCI
資格之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需於助理教授年資內，在

具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

遊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

被接受論文五篇以上。發

表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

依據本校「教師升

等審議辦法」第五

條第二點第三款

「由申請升等教師

擇定至多五件，並

自行擇一為代表

作，其餘列為參考

作……。」為符實

需，配合修正本要

點第五點。 



少三篇在 SSCI、SCI 或

TSSCI 之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申請者在任助理教授期

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

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

際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

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

越貢獻。 
4.申請者之成就可以其他

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

利、研究報告等），並有

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

殊卓越貢獻。 
(三)升等教授需符合下列四項

條件之一： 
1.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

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

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

三篇在具SSCI或SCI資格

之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

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

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

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至多五篇。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

四篇在 SSCI 、 SCI 或

TSSCI 之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申請者在任副教授期

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

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

少三篇在 SSCI、SCI 或

TSSCI 之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二篇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申請者在任助理教授期

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

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

際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

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

越貢獻。 
4.申請者之成就可以其他

形式表達者（如專書、專

利、研究報告等），並有

充分證據證明該成就之特

殊卓越貢獻。 
(三)升等教授需符合下列四項

條件之一： 
1.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

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

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七篇以上。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

三篇在具SSCI或SCI資格

之學術期刊；發表或被接

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需於副教授年資內，在具

審查制度之國內外觀光遊

憩相關學術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七篇以上。發表

或被接受論文中，應至少

四篇在 SSCI 、 SCI 或

TSSCI 之期刊；發表或被

接受論文中至少有三篇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3. 申請者在任副教授期

間，並在三年內有單一作

者作品發表或被接受在國



際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

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

越貢獻。 
申請者之卓越成就可以其他形

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

究報告等），並有充分證據證明

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際第一流期刊，並有充分

證據證明該論文之特殊卓

越貢獻。 
申請者之卓越成就可以其他形

式表達者（如專書、專利、研

究報告等），並有充分證據證明

該成就之特殊卓越貢獻。 
 


